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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會計審計法規（包括預算法、會

計法、決算法與審計法）》 
試題評析 
申論題：計有二題，第一題為「會計法」及「審計法」的綜合性題目，第二題則為「預算法」、「會計法」、

「決算法」及「審計法」的綜合性題目，惟以上兩題的各項子題均過於細膩，尤其第二題更屬實務面

的行政程序問題，一般大學剛畢業的考生或法規條文細節沒有記得很熟的考生，恐難拿到高分。 
測驗題：計有25小題，較偏重於「審計法」，且大部分的問題過於艱澀，觀念不清楚或未能融會貫通的考生，

恐不易作答。 
綜合上述內容，今年「會審法規」試題，熟記條文、觀念清楚及融會貫通的考生，應可拿到70分以上，至

於一般考生恐怕僅能拿下40至70分。 
 
甲、申論題部分： 

一、請依會計法及審計法規定，查明下列事件造成公庫損失，所衍生之損害賠償責任或連帶賠償責

任之歸屬： 

事件  描     述 

1  主辦會計人員交代不清，致造成公庫損失者。 

2  經審計機關查明，各機關經管證券或財物遺失、毀損，未盡善良管理人應有注

意，致造成公庫損失者。 

3  上項遺失、毀損之證券或財物，係由數人共同經管，不能確認其中孰為未盡善良

管理人應有之注意或故意或重大過失，造成公庫損失者。 

4  主辨會計承其機關長官命令，同意簽署依政府採購法應經公開招標程序始得辦理

但實際未公開辦理招標案件之原始憑證，而未要求更正或以書面聲明異議，致造

成公款損失者。 

5  審計機關接獲其審計人員報告，發覺某機關業務主、承辦人員有財務上之重大貪

瀆行為而有逃亡之虞時，立即通知該機關長官緊急處分，但該機關長官怠於處

理，致當事人逃亡海外，造成公款損失無法追回者。 

 

指定符號  內     涵 

A  主辦會計人員 

B  機關長官 

W  主管人員（或相關業務主、承辦人員；或造意人） 

T  與該不當行為有關係之人員（或共同經管人員） 

 試依下列格式於答案紙上作答，選擇上述適當之指定符號填入表中空白欄內（若同一欄位有兩

種以上人員應負責時，應同時填寫兩種以上之符號） 

作答格式：（註：表中欄位僅可填寫指定符號，填寫文字者不給分。）（25分）  

事件 應負損害賠償責任之人員 應負連帶賠償責任之人員 

1   

2   

3   

4   

5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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答： 
 

事件 應負損害賠償責任之人員 應負連帶損害賠償責任之人員 

1 A T 

2 B、W - 

3 - T 

4 B A 

5 B - 

 
【參考書目】 

王上達編著之《會計審計法規》第4篇審計法P.4-53至55及P.4-37。 

 
二、試依會計審計法規規定，將下列事項所涉及之中央政府各相關機關權責，按下列指定符號，填

入下列表格中空欄處： 

指定符號及其意涵： 

符號 意     涵 符號 意     涵 

C 提供參考資料 F 核定（訂定） 

D 擬訂（擬編、編造） M 通知（被通知） 

E 審核（查核彙編） N 核轉 

 請將下列表格謄入答案卷作答；表中只可填入符號，填寫文字者不給分。（若同一欄位涉及機

關兩項以上權責時，應同時填寫兩種以上之符號。）（25分） 

事  項 各機關（構） 主管機關 行政院主計處 審計機關 行政院 

1.下年度施政

方針之訂頒 

     

2.各機關分配

預算 

     

3.各機關重大

財物遺失、毀

損 

     

4.中央政府總

決算 

     

5.主管機關概

算額度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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答： 
 

事件 各機關(構) 主管機關 行政院主計處 審計機關 行政院 

1 - C C C F、M 

2 D、M M、N F、M M - 

3 M N、M - E、F、M - 

4 - - E E、F、M、N F、M 

5 - M D、E - F、M 

 
【參考書目】 
王上達編著之《會計審計法規》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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乙、測驗題部分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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